
  东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做好 2024 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的实施意见

东政办发〔2024〕7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县政府各部门，县直各单位： 

  为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学校招生行为和招生秩序，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协调发展，根据《菏泽
市教育和体育局关于印发<菏泽市义务教育阳光招生（2024）工作方案>的通知》（菏教基字
〔2024〕7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县实际，现就做好 2024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提出如下实施
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党的教育方针，
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工作平稳有序、阳光规范，努力让每
名学生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推动我县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划片就近免试原则。实行“划片招生，相对就近，免试入学”的办法，确保适龄儿童、
少年在户籍所在地或法定监护人居住地附近学校“应入尽入”。

  （二）“一网通办”原则。巩固义务教育招生入学“零证明”成果，深入落实省教育厅等 9
部门《关于印发山东省深化数据赋能高效办成义务教育招生入学“一件事”实施方案的通知》
（鲁教基字〔2024〕1号）文件要求，本年度全县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工作继续统一使用“菏泽市
东明县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

  （三）阳光招生原则。公开招生政策，加强招生监管，公开咨询投诉举报电话和电子邮箱，
招生过程及结果接受社会监督，切实做到阳光公开、公平公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入学机会均
等。

  （四）严格控制小学入学年龄原则。小学招收年满 6周岁的儿童（2018年 8月 31日前出生，
含 8月 31日），严禁招收不足龄学生；初中严禁招收非小学应届毕业生。需要延缓入学的，其父
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向片区学校提出申请，学校报县教体部门审核备案。

  （五）严格控制班额原则。严格按照省定标准控制起始年级班额，原则上小学每班不超过 45
人，初中每班不超过 50人，生源较多的学校招生班额不得超过 55人。

  三、招生范围

  （一）乡镇（街道）中小学

  各乡镇（街道）中小学按照规定的学校服务范围组织招生工作。

  （二）县直中小学

  县直中小学按照规定的学校服务范围组织招生工作。（详见附件 1）

  （三）进城务工人员和有城区购房合同（未实际入住）人员子女入学

  按照免试就近入学原则，小学学生到县第八小学、第十小学、第十一小学、解放路实验学校



（小学部）就读；初中学生到县第四初级中学、第五初级中学、解放路实验学校（初中部）就读。

  （四）严格规范民办学校招生

  严格按照规范民办义务教育发展工作要求，合理调控民办义务教育在校生比例。民办义务教
育学校小学一年级不招生；初中一年级招生全部纳入东明县招生平台统一管理，招生流程与公办
学校一致。执行民办学校年检制度，年检合格后方可招生。严禁通过考试、面试、面谈或擅自附
加其他条件招生。

  四、工作流程及时间安排

  2024年东明县义务教育学校统一招生时间为 8月 19日—26日，分为网上报名、材料审核、
网上录取三个阶段。

  （一）网上报名阶段（8月 19日—8月 21日）

  1.报名方法

  适龄儿童、少年家长（法定监护人）登录“菏泽市东明县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进行报名，
平台登录方式（详见附件 2）。家长网上填报信息及上传的证明材料须确保真实、准确、详细、
完整，按照所属类别申报对应的学校。每名适龄儿童、少年只准填报一所学校。如不具备上网条
件或网上不能完成报名的，可携带入学相关证件、证明材料到本片区学校，由学校工作人员帮助
完成网上报名。招生期间，家长要确保注册的手机号码联络畅通，及时接受相关信息，并根据提
示修改完善报名信息。

  2.报名所需上传证件

  （1）城区户口居民的子女报名，应上传家庭户口簿，凡户籍在 2024年 8月 1日后转入城区
的适龄儿童、少年，不在本年度城区学校招生范围。

  （2）有不动产权证书居民的子女报名，应上传不动产权证书和户口簿；适龄儿童、少年使用
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房产作为申请学位依据的，适龄儿童、少年自出生后户口应当一直与祖父母或
外祖父母在同一户口簿，且未发生迁移，需提供祖父母或外祖父母户口簿信息、不动产权证书等
相关材料。

  （3）有城区购房合同（实际入住），但未取得房产证（不动产权证书）居民的子女报名，应
上传在县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已备案的《新建商品房买卖合同》和实际入住 6个月及以上的相关证
明材料。

  （4）棚户区改造拆迁户的子女报名，应上传不动产权证书、户口簿、县房屋征收补偿服务中
心出具的征收补偿协议、现居住或租赁证明。

  （5）进城务工、经商人员随迁子女报名，需上传户口簿、监护人身份证、居住证明、正式劳
动合同、工商营业执照和经营场所产权证（或门市租赁合同）等。所提供的证件办理时间均截止
到 2024年 8月 1日，凡 2024年 8月 1日以后办理的证件不在本年度的招生范围。

  （6）优抚对象的子女报名

  一是现役军人子女，应上传团级以上单位政治机关证明信、监护人身份证、军官证、户口簿
等。

  二是烈士子女、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应上传单位证明信、监护人身份证、证
书、户口簿等。

  三是外来投资办企业人员、我县引进的高科技人员及高层次人才子女报名，应上传县招商或



人社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及投资项目、批办手续、营业执照等。

  （二）报名信息审核阶段（8月 22日—8月 24日）

  1.网上审核。招生学校通过网上大数据信息比对，进行报名信息审核，凡是网上大数据审核
通过的，不再另外上传证明材料。

  2.现场审核。因网上填报的信息不准确或上传的证明材料不完整、不清晰及其他原因无法通
过在线核验的，需家长携带相关证明材料（原件及复印件）到本片区学校进行现场审核。

  3.审核未通过或在审核中发现提供虚假报名信息、证明材料的，应到户籍所在地学校入学。

  （三）招生录取阶段（8月 25日—8月 26日）

  乡镇（街道）中小学根据文件要求和实际情况，自行安排。

  县直学校分批次安置入学，第一批次是户籍或监护人有住房在学校服务区的适龄儿童、少年
及优抚对象子女；第二批次是拆迁户子女、小产权房子女、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等。

  五、学籍注册与管理

  （一）严格执行《山东省普通中小学学籍管理规定》和《山东省教育厅关于推进义务教育学
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的指导意见》（鲁教基字〔2023〕3号），加强新生学籍档案规范化建设。
招生学校要及时为学生建立学籍，做好新生学籍注册工作，学籍信息以招生平台信息为基准，经
过学生本人或监护人核对并签字确认。根据要求，2024年秋季入学实现全省义务教育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工作全覆盖，建籍要落实到班级，做到学校实有班级和学籍班级一致，严禁人籍分离、人
籍不符。

  （二）学校不得为未报到学生注册学籍，严禁抢注学籍。对于未生成全国学籍号的问题学籍，
学校要通知学生家长提供户籍证明等相关材料，及时修改变更学生信息。

  （三）学生电子学籍注册档案由学校统一到县教体部门办理。

  六、严肃工作纪律

  （一）严格执行有关规定

  严禁无计划、超计划组织招生；严禁以选拔生源为目的自行组织或与社会培训机构联合组织
进行各类考试，或采用社会培训机构自行组织的各类考试结果；严禁提前组织招生，变相“掐
尖”招生；严禁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混合招生、混合编班；严禁以高额物质奖励、虚假宣传等不
正当手段招揽生源；严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严禁以各类竞
赛证书、学科竞赛成绩或考级证明等作为招生依据；严禁设立任何名义的重点班、快慢班；严禁
学校对学生进行中考成绩排名、宣传中考状元和升学率。各学校要紧盯招生入学关键环节，健全
完善全流程监管工作机制，坚决避免各类违规违法行为。

  （二）保障特殊群体受教育权利

  1.健全随迁子女入学政策。推行以“两为主、两纳入、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随迁子女义
务教育入学政策，混合编班、统一管理。

  2.保障残疾儿童、少年就读。大力推进融合教育，优先采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方式，就近
安排轻度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中、重度残疾儿童安排至特殊教育学校就读;需要专
人护理、不能到学校就读的实施送教上门服务，多种方式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对于入学
安置有争议的，由县教体部门牵头组织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对其接受义务教育的能力进行评
估认定，提出入学安置意见。



  3.加强留守儿童关爱工作。各学校要准确掌握留守儿童信息，全面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将留
守儿童作为控辍保学和教育关爱服务工作的重点对象，严防辍学，不断巩固留守儿童专项保护行
动成果。

  4.做好家庭困难学生入学工作。加强助学政策宣传，精准分类施策，保障建档立卡贫困家庭
学生入学权利，确保其完成义务教育，不让每一名适龄儿童、少年因贫失学。

  5.做好烈士、现役军人等优抚对象子女入学工作。对烈士子女、符合条件的现役军人子女、
公安英模和因公牺牲伤残警察子女、符合条件的引进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和高层次人才子女及其他
各类优抚对象，按照上级相关规定落实教育优待政策。

  6.鼓励有条件的学校积极探索同一家庭多子女同校就读工作。根据学位供给情况，按照就近
就便入学原则，积极探索实施同一家庭子女同校就读、不同学段相对就近安排就读举措，切实减
轻多子女家庭接送学生负担。

  （三）依法履行控辍保学法定职责

  各学校要严格履行控辍保学法定职责，完善义务教育入学通知书制度，做好失学辍学书面报
告和劝返复学工作，以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经济困难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厌学儿童等群体
为重点，做好失学辍学书面报告、联控联保和劝返复学工作，努力实现失学辍学适龄儿童少年由
“动态清零”转向“常态清零”。坚持动态监测机制，对新发（疑似）辍学学生及时记入控辍保
学台账、第一时间进行劝返。及时核查全国基础教育管理服务平台、山东省基础教育信息化管理
平台控辍保学台账疑似辍学学生信息，第一时间落实辍学学生劝返责任。对失学辍学儿童发现不
及时、报送不及时、信息跟踪核查不及时、劝返不力的情况，予以通报。

  任何适龄儿童、少年不得以在家学习、接受“国学班”“读经班”“私塾”等培训替代国家
统一实施的义务教育。

  七、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各学校要从讲政治、讲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招生工作的复杂
性和重要性，加强招生领导，成立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实行校长负责制，制定工作预案，安排熟
业务、素质高的人员组织招生工作。要认真梳理招生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风险点，建立风险清单，
制定应急预案，加强风险防控。要有担当精神，对招生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及时解决、不
推诿、不扯皮、不上交矛盾，确保招生工作顺利推进。

  （二）加强宣传，阳光招生。坚持线上线下联动，通过网上报名平台、县政府网站等网络媒
体和学校门口公示栏、居民小区信息公开栏等多种方式，科学、规范宣传招生政策，发布招生信
息，让广大学生家长明确招生政策及流程。各学校要设立招生咨询办公室，公布咨询地点、时间、
人员和电话，指导报名，方便群众。要将招收新生可以公开的基本信息面向全部学生、家长和群
众公示，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三）公平分班，规范办学。各学校要均衡配置校内教育教学资源，均衡安排同年级各班任
课教师，阳光分班，避免出现择班、择师现象。严禁考试分班或以各种名义举办重点班、实验班、
快慢班、特色班等，切实保障教育公平。严禁向校外机构或他人介绍生源、提供学生及家长相关
信息。

     

  附件：1.2024年东明县县直中小学招生范围

            2.菏泽市东明县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登录方式

            3.东明县教体局及县直中小学招生咨询投诉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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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4 年东明县县直中小学招生范围

     

  一、县直小学招生范围

  （一）东明县第一实验小学：向阳路以东，五里河以南，工业路以西，五四路以北及户籍在
东关社区范围内的适龄儿童。

  （二）东明县第二实验小学：106国道以东，西华路以南，南华路以西，万福河以北（含黄
军营行政村）及户籍在西门或西关社区范围内的适龄儿童；恒昌御和园、和顺苑、万福中学家属
院、洪业嘉苑、福源小区的适龄儿童。

  （三）东明县第三实验小学：富强路以东，万福河以南，黄河路以西，火车道以北范围内的
适龄儿童。

  （四）东明县解放路实验学校（小学部）:106国道以东，万福河以南（不含黄军营行政村），
南华路以西，火车道以北及园丁小区、明祥花园小区、玫瑰苑小区、桥工段家属院、国土资源局
以南家属院范围内的适龄儿童；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及有城区购房合同（未实际入住）
人员子女。

  （五）东明县第五小学：光明路以东，五四路以南，黄河路以西，万福河以北及户籍在吴庄
社区范围内的适龄儿童。

  （六）东明县第六小学：南华路以东，曙光路以南（不含北天正小区），光明路以西（含丰
海御龙湾东区和妇幼小区），万福河以北（含龙脉御园一期、大洋福邸小区）范围内的适龄儿童。

  （七）东明县第七小学：南华路以东，万福河以南（不含龙脉御园一期、大洋福邸小区），
富强路以西，站前路以北（不含园丁小区、明祥花园小区、玫瑰苑小区、桥工段家属院、国土资
源局以南家属院）范围内的适龄儿童。

  （八）东明县第八小学：工业路以东，尊道路以南，黄河路以西，五四路以北范围内的适龄
儿童；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及有城区购房合同（未实际入住）人员子女。

  （九）东明县第九小学：黄河路以东，三八路以南，赵官营（含）以西，火车道以北范围内
的适龄儿童。

  （十）东明县第十小学：106国道以东，尊道路以南，向阳路以西，西华路以北（含锦绣御
府）及户籍在西关社区、北关社区、西门社区和距第十小学较近的城关街道行政村范围内的适龄
儿童；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及有城区购房合同（未实际入住）人员子女。

  （十一）东明县第十一小学：南华路以东，五四路以南（含财富广场），光明路以西，曙光
路以北（含北天正小区）及户籍在南关社区范围内的适龄儿童；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及
有城区购房合同（未实际入住）人员子女。



  二、县直初中招生范围

  （一）东明县第一初级中学：工业路以东，健康路以南（含银座康城北区，不含信和家园小
区和明翔福苑小区），长兴路以西(含赵官营、天安清华苑），火车道以北范围内的适龄少年。

  （二）东明县第二初级中学：106国道以东，五里河以南（含雷庄、梁庄、刘墙、代河沟），
解放路以西，梦蝶路以北范围内的适龄少年；解放路以东，五四路以南，南华路以西，梦蝶路以
北范围内的适龄少年；南华路以东，曙光路以南，向阳路以西，梦蝶路以北范围内的适龄少年；
恒昌御和园、和顺苑、万福中学家属院、洪业嘉苑、福源小区范围内的适龄少年。

  （三）东明县第三初级中学：解放路以东，五里河以南（含天泽院子），工业路以西，五四
路以北（不含恒正·福门里小区、金座小区）范围内的适龄少年；南华路以东，五四路以南，曙光
路以北，工业路以西（不含苹果小区、城关粮所小区、棉麻小区东区）和向阳路以东，曙光路以
南，万福河以北，工业路以西范围内的适龄少年。

  （四）东明县第四初级中学：工业路以东，城关街道北部边界以南，长兴路以西，三八路以
北范围内的适龄少年；户籍在城关街道和学籍在县第八小学的毕业生及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
子女；有城区购房合同（未实际入住）人员子女。

  （五）东明县第五初级中学（原东明县第二初级中学渔沃校区）：火车道以南、渔沃街道辖
区内的适龄少年及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有城区购房合同（未实际入住）人员子女。

  （六）东明县实验初级中学：工业路以东（含苹果小区、城关粮所小区、棉麻小区东区、恒
正·福门里小区、金座小区），三八路以南，长兴路以西，健康路以北（含信和家园小区和明翔福
苑小区，不含银座康城北区）范围内的适龄少年。

  （七）东明县解放路实验学校（初中部）:106国道以东，梦蝶路以南（西城名都小区、丰海
御龙府小区的适龄少年可选择到东明县解放路实验学校就读），工业路以西（含大洋福邸小区、
梦蝶庄园），火车道以北及范围内的适龄少年，以及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人员子女；有城区购房
合同（未实际入住）人员子女。

     

附件 2

     

  菏泽市东明县义务教育入学服务平台登录方式

     

  手机下载安装“爱山东”APP，注册登录完成实名认证，回到“爱山东”APP首页，在左上
角位置选择【菏泽市】-市本级，选择完成后，进入【义务教育招生】专栏，点击【菏泽市】→
【东明县】，点击【确认，去报名】进入报名平台。

  

附件 3

东明县教体局及县直中小学招生咨询投诉电话  



学校名称 咨询电话      1  咨询电话      2  

明 体局东 县教

0530-7228111 0530-7211432

19653015873 19653015875

明 第一 小东 县 实验 学 15806700886 13869723940

明 第二 小东 县 实验 学 13573018992 17853075526

明 第三 小东 县 实验 学 13508984196 15898689621

明 解放路 校东 县 实验学 13954050290 15269001186

明 第五小东 县 学 13869740371 15990955706

明 第六小东 县 学 16615713396 16615713397

明 第七小东 县 学 13287921079 17866698062

明 第八小东 县 学 15264059527 15163095090

明 第九小东 县 学 13396202867 17515705113

明 第十小东 县 学 13508907471 18354009596

明 第十一小东 县 学 18264036513 13953047321

明 第一初 中东 县 级 学 15965848076 15964690572

明 第二初 中东 县 级 学 15005406801 13561359405

明 第三初 中东 县 级 学 15668298863 15905401686

明 第四初 中东 县 级 学 13573015605 13256632801

明 第五初 中东 县 级 学 18653023800 13465300183



明 初 中东 县实验 级 学 0530-7310365 19853010976

   

投 子 箱：诉举报电 邮  dmjyjjjk@163.com  


